
今年 9月 15日，《住房租赁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
作为全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
活动的行政法规，《条例》聚焦生活
中承租人大多处于弱势地位、合法
权益保护不到位等问题，着重为承
租人提供全方位保障，满足居民

“适足住房权”。
而今，《条例》推行已一月有

余，新的法规给租房市场带来了哪
些变化？租客们又该如何保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近日，记者走访了
台江法院，了解与《条例》相关的典
型案例。

对“串串房”说不
保障人身健康

今年，租客小颜以每月1650元
的价格向房东李某某租赁了一套
房屋。然而，入住之后，小颜便闻
到了浓烈的刺激性气味。居住几
天后，她感觉气味难以忍受，身体
也有所不适，便委托专业机构进行
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室内甲醛超
标178%~200%，二甲苯部分也超过
国家限定标准。由于与房东协商
未果，小颜起诉到台江法院。

“《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用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
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不
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台江法
院法官陈玥介绍，近年来，类似的

“串串房”在租赁市场上不在少
数。这些房屋虽装修一新，但装修
时间短，通风不足，加之家具廉价，
室内空气污染严重，致使甲醛等有
害物质严重超标，难以达到正常安
全的居住条件。

在审理中，法院认为，按照法
律和合同约定，出租方应当提供符
合居住标准的房屋供承租人使
用。甲醛系有毒有害物质，严重危
害承租人的身体健康，李某某出租
不符合居住标准的房屋，构成根本
违约。故而法院认定小颜有权解
除合同，李某某应当退还剩余租金
及押金。

另一起案件中，某公司租赁小
孙的一处房屋用于办公，发现房屋
内空调制冷效果不佳。小孙积极联
系空调师傅上门维修，并拟另提供
空调，但该公司未与小孙达成一致
意见，并在自行退场后起诉小孙，要
求返还多支付的租金与押金。

“这起案件中，某公司无法证明
空调制冷的问题已经达到危及人身
安全和健康或其他导致其办公合同
目的无法实现的程度。其也未能说
明案涉房屋存在且不符合法定或约
定的制冷标准，所以提前退租的行

为缺乏合理依据，对其诉请均不予
支持。”陈玥表示，承租人在租用场
地前，应对场地情况及使用效果有
所预估，单纯的舒适度问题，未必能
成为自行退租的理由。

房屋租赁期间
房东看房需租客同意

今年 2月，房东杨某某将自己
的房屋出租给租客吴某。不久后，
杨某某计划办理房屋转贷，需让银
行工作人员上门评估看房，杨某某
便与吴某沟通，希望吴某做好准
备。然而，面对杨某某的多次沟
通，吴某并未予以回复。杨某某便
诉至法院，要求吴某某配合自己定
期查看房屋使用情况，并赔偿因不
配合看房要求遭受的经济损失
4000余元。

房子出租之后，租客能否拒绝
房东看房要求？陈玥表示，根据
《民法典》以及《条例》的规定，出租

人应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
和使用，出租人不得擅自进入租赁
住房。在杨某某与吴某所拟定的
合同中，并未约定杨某某可以定期
查看房屋使用情况。房东若想查
看房屋，需基于正当理由且经承租
人同意，或基于法定理由且通知承
租人。

最终，法院认定，房屋转贷不
属于查看房屋的法定理由，对杨某
某请求判令吴某协商配合其看房
的权利以及赔偿损失的要求不予
支持。

未提前约定情形
不可随意克扣押金

数年前，租客小刘与房东老曾
签订租赁合同，租赁了一处毛坯
房。双方约定，小刘可自由装修，
老曾收取小刘8000元押金，待租赁
结束租金结算后无息返还。

今年7月，租赁结束，小刘结清

了租金，并拆除了自行装修的门和
厕所设施。然而，老曾称小刘拆除
了房屋的门和厕所设施，产生了维
修费用，需要用押金抵扣维修费。
双方争执不下，便诉上法庭。

陈玥表示，《住房租赁条例》第
十条规定，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
当在住房租赁合同中约定押金的
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
形等事项。除住房租赁合同约定
的情形以外，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
得扣减押金。这意味着，房东在出
租房屋前，必须将可能导致押金扣
减的行为在合同中一一阐明，不可
在合同结束之后再寻找各种理由
扣减押金。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
的租赁合同已明确约定押金退还
的条件，现合同租赁期限已到，相
关费用结算清楚，房屋租赁合同所
约定的返还押金条件业已成就。
合同未约定老曾主张的相关损失
可直接以扣减押金方式弥补。最
终，法院判决老曾应向小刘全额退
还押金8000元。

陈玥表示，公民的适足住房
权，是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基础。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有效解决住
房问题、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加强保障公民适足住房
权的重要途径。“《条例》在保护出
租人和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引导
和规范住房租赁企业发展、规范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行为、加强对
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督管理等方面
作出了重要规定，能够有效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也
为住房租赁市场的长远发展提供
了制度保障。”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
员 朱博青）外卖和快递骑手穿
梭在大街小巷，为居民的日常生
活带来便利。然而，当约定的外
卖迟迟未送达，除了路况拥堵、
订单爆满外，还有一种原因——
骑手正在接受交通安全教育。
从2025年10月20日至2026年1
月31日，福州公安开展电动自行
车“守护安全百日行动”。交警
和各派出所民警围绕城区热门
商圈，开展外卖、寄递骑手交通
违法集中整治，重点打击骑手故
意遮挡号牌、闯红灯、不按道行
驶等突出违法行为。在依法查
处的同时，交警还现场进行交通
安全“补课”，组织骑手签订文明
出行承诺书，让骑手深刻认识到

“配送再忙，安全不忘”。
查纠、劝导之余，福州交警

还注重从源头入手，坚持宣教并
举，致力于提升寄递行业交通安
全意识。近日，在交警指导下，
几名顺丰快递小哥化身“临时交
警”，在六一路排尾路口亲身体
验执勤，劝阻不文明交通行为，
引导行人与非机动车有序通
行。从以往骑行者的视角，转换
为交通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后，快
递员们深刻体会到遵守交通法
规的必要性与交警工作的艰
辛。“体验执勤后，配送途中，我

一定更加自觉遵守交规，安全出
行。”快递员小李表示。

此外，交警还深入各快递、
外卖企业站点，开展上门式精准
交通安全宣教。通过组织集中
培训、剖析典型事故案例、签订
承诺书等形式，面对面讲解交通

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督促企业
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
骑手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共同筑
牢寄递行业交通安全防线。

福州交警提醒，广大电动车
骑行者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头
盔。头盔是意外发生时的“保命

盔”，切不可置于车筐内应付检
查；出行途中，务必遵守交通信
号灯，不闯红灯；同时应顺向靠
右行驶，杜绝逆向骑行，以免酿
成事故。安全、文明的出行习
惯，是准时抵达目的地最快、最
可靠的方式。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林维楷）“他”温柔体贴、事业成功、
谈吐不凡，还自称是投资理财“高
手”，频繁嘘寒问暖，可这些都是精
心编织的陷阱。日前，福清公安成
功劝阻一起“网恋交友”+“虚假投
资理财”诈骗，及时为群众止损 36
万元。

日前，福清公安刑侦大队反诈
中心接到预警指令：市民张女士疑
似遭遇诈骗，刚从银行取出36万元
现金。福清警方立即启动联动劝

阻机制，一边通知龙山派出所迅速
联系张女士见面，一边安排反诈民
警陈家金、王国锦火速赶往现场。

“你们别管我，我很好！”面对
上门劝阻的民警，张女士情绪激
动，坚称对方是真心相待的恋人，
完全不相信自己正身处骗局，并拒
绝交出手机核实情况、配合调查。
陈家金和王国锦轮流安抚、耐心劝
说，一边说明网络诈骗的常见套
路，一边展示真实案例，逐步引导
她回顾“恋情”中的可疑细节。

在民警的耐心沟通下，真相逐
渐浮出水面。原来，张女士陷入一
段甜蜜网恋，并在“恋人”诱导下准
备将 36万元投入一个号称高回报
的投资平台。

“您看，这就是典型的‘杀猪
盘’诈骗，先谈感情，再谈钱！”反诈
中心与龙山派出所的民警轮番上
阵，结合真实案例，拆穿骗子的谎
言。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耐心劝说，
张女士终于醒悟，同意民警查看她
的手机。经过核实，她准备投资的

平台果然是个虚假诈骗网站，36万
元现金在转出前最后一刻被成功
截住。

“这类诈骗通常分为三个阶
段。”福清公安相关负责人表示，首
先是“铺设诱饵，建立信任”，骗子
通过交友网站、社交平台，伪装成

“高富帅”“白富美”等接近受害者，
通过闲聊培养感情或假装分享“赚
钱机会”获取信任；其次是“小额返
利，诱导加码”，让受害者尝到甜
头，营造“稳赚不赔”的假象，诱导

其不断加大投资；最后再“切断联
系，卷款消失”，当受害者投入大量
资金后，骗子便以各种理由拒绝提
现，甚至直接拉黑，让受害者血本
无归。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时，不要
轻信对方的身份，涉及金钱交易则
更要谨慎，对“高收益”“稳赚不赔”
的投资项目应保持清醒，切勿因小
失大。一旦发现被骗，务必保存聊
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
间向警方报案。

市检察机关公布立案和
侦查活动监督优秀案事例

本报讯（记者 杨玉娟 通讯员 甘圆方）
22日，市检察院举办“福州市检察机关立案
和侦查活动监督优秀案事例”评选活动。经
过前期集中评选及案例复核，最终评选出 9
个入围案事例。

一等奖为晋安区检察院的《周某海涉嫌
合同诈骗撤案监督案》；二等奖为鼓楼区检
察院的《林某航等人妨害作证案、邹衍妨害
作证案》、永泰县检察院的《陈某权交通肇事
案》；三等奖为罗源县检察院的《赵某等人组
织卖淫立案监督案》、仓山区检察院的《白某
某涉嫌强奸、白某某被诈骗、诬告陷害立案
监督案》、闽侯县检察院的《赵某、陈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妨害作证案》；优秀奖为长乐
区检察院的《杨某某、于某某等7人诈骗案》、
台江区检察院的《周某、杨某标诈骗案》、马
尾区检察院的《邬某敏涉嫌诈骗案》。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市检察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评选出的案例展现了福
州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的主动作为和创
新实践。全市检察机关将以此次评选为契
机，持续强化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推动构
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为新时代
法治福州建设提供更优质的检察产品。

克隆“老东家”源代码另起炉灶

3人犯侵犯商业秘密罪
获刑

本报讯（记者 杨玉娟 通讯员 汤佳锟
陈幼荷）自家的产品还没上市，市场上却已
出现“高仿”产品。原来，这是公司员工离职
后，窃取产品源代码并非法生产销售所致。
近日，经鼓楼区检察院提起公诉，3名被告人
因犯侵犯商业秘密罪被法院判处刑罚。

方某、张某、彭某此前分别担任福州某
公司的产品经理、核心软件工程师和硬件部
经理。2021 年离职后，他们违反原公司保
密规定，将参与研发的产品的源代码等商业
秘密资料私自复制保存，并共同成立新公
司，将此前获取的商业秘密资料直接用于生
产自家公司的产品，并将仿制产品推向市
场，销售近 2000台。

不久后，原研发公司准备把此前方某等
经手过的智能终端产品上市销售，却发现市
面上已有“高仿”产品。随后，该公司向警
方报案，2023年 6月，方某等 3人落网。

经鉴定机构精准比对，确认方某等人仿
制的产品与原产品在关键代码层面构成实
质相似。鼓楼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说，方某
等 3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许可，非
法使用涉案商业秘密进行产品生产销售，已
触犯侵犯商业秘密罪，最终审计认定方某等
人违法所得数额累计 40余万元。

今年 7月，鼓楼区检察院以侵犯商业秘
密罪将方某、张某、彭某等共 3 人提起公
诉。10 月，法院分别判处方某、张某、彭某
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七个月不等，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检察官表示，盗取源代码稍作修改后推
出“高仿产品”获利，可能触犯侵犯商业秘
密罪，从业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尊重
和保护知识产权。

以案释法以案释法以案释法

骗补的结婚证如何撤销
本报记者 宋亦敏

1985年，张某与孙
某在福州某县登记结
婚，后共同移居香港并

取得香港居民身份。2023年 10月 10日，因
儿子小张申请赴港定居时需提交父母结婚
证，张某与孙某二人以结婚证遗失为由到市
民政局涉外婚姻窗口补领了结婚证。出入
境管理处在审核小张赴港定居材料时发现，
张某与孙某二人已于2008年3月在香港法院
判决离婚，因此补领的结婚证与实际婚姻状
况不符，故小张的定居申请被拒。

今年6月中旬，张某与孙某到市民政局窗
口要求撤销补领的结婚证，承认在办理过程
中提交了虚假声明，并出示了经香港委托公
证人公证的香港法院判决离婚文书。工作人
员审核后告知当事人，根据《婚姻登记工作规
范》（民发〔2025〕23号）规定，当事人需提交公
安、司法等部门出具的事实认定相关证明、情
况说明、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等证据材
料，才能依法启动撤销婚姻登记程序。
案例点睛：

《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六十九条规定：当
事人办理过结婚登记，申请补领时的婚姻状况
因离婚或丧偶发生改变的，不予补发结婚证。

隐瞒真实婚姻状况骗补婚姻登记证的，属
于可撤销的婚姻登记。《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
七十三条规定：在收到公安、司法等部门出具
的事实认定相关证明、情况说明、司法建议书、
检察建议书等证据材料后，原办理婚姻登记的
机关应当依法启动撤销婚姻登记程序，结合婚
姻登记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婚姻历史档案以及
当事人举证材料对相关情况进行审核，符合条
件的撤销相关婚姻登记行政行为。

《住房租赁条例》施行月余，台江法院拆解典型案例——

新规护航租房市场 租客维权有章可循
本报记者 阮冠达

市民走
过一家房产
中 介 门 店 ，
店外写有不
少房屋出租
信息。

本报记者
池远摄

骑手换位体验 交警上门宣教
福州公安开展电动自行车“守护安全百日行动”

网恋对象“嘘寒问暖”，女子险失36万元

福清公安揭秘“杀猪盘”骗局

法治观察法治观察法治观察

反诈故事反诈故事反诈故事

交警来到外卖站点进行安全宣教。朱博青摄

为进一步提升有福之州
的文明形象，切实增强广大市
民文明骑行、安全出行的自觉
性，有效提高电动自行车骑乘
人员安全头盔佩戴率，我们特
向全市广大交通参与者发出
如下倡议：

一、“骑行戴盔”我践行，
规范佩戴保安全。骑行电动
自行车时应主动佩戴符合标
准、检验合格的安全头盔，并
系紧卡扣，确保头盔在发生意
外时能真正起到缓冲、保护作
用。家长搭载儿童时，请务必
为孩子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
共同守护下一代出行安全。

二、“公职带头”走在前，身
体力行作示范。各级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乡镇（街
道）、社团组织要将“骑行戴盔”
行动纳入安全管理，加强交通
法律法规学习，落实监督责任，
做到“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
人”。党员干部要带头遵法守
规，积极践行“骑行戴盔”行动，
提醒、带动亲朋好友共同参与。

三、“全民参与”齐行动，共建共享文
明城。每一位市民都是城市交通的参与
者和受益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养成

“无盔不骑行”的良好习惯，在每一次骑行
前主动佩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
行、不超速，尊重生命、遵守交规，以个人
小行动汇聚城市大文明，携手营造安全、
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中共福州市委文明办
福州市公安局
2025年10月

文
明
交
通
﹃
骑
行
戴
盔
﹄
倡
议
书

法治 5■编辑:胡一晟 美编:季珊珊 传真:83762629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2025年10月24日 星期五

法治前沿法治前沿法治前沿


